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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天地 A07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李
佳蓓

“现在小区楼道内已经看不见杂

物，电动车进电梯和私搭乱扯电线的

现象也没有了。”近日，高新区人民检

察院对永泰华庭小区进行消防安全

“回头看”时，小区居民向检察官反映

了小区的新变化。

今年1月，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开

展居民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公益诉讼

检察监督专项行动时，发现辖区永

泰华庭小区存在严重的火灾安全

隐患。

“我们发现，该小区居民楼门厅乱

停乱放电动车、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

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还存在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警示牌张贴不到位、飞线

充电等现象。”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有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全面梳理研判相关

问题后，展开调查并确定了小区消防

安全隐患的主要责任单位。

高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伊滨区消

防救援大队召开“检消”协作座谈会，

共同商讨消防安全隐患的整改方案。

今年7月底，该院向负有监管职责的

行政机关正式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

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建立常态化安全

隐患排查机制，及时对发现的消防隐

患进行全面整改，切实保障居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

相关责任单位对检察建议高度

重视，对照建议中的问题逐项进行

排查，建立清单管理制度，对小区物

业进行警示约谈，向该小区下发了

火灾安全隐患整改建议书，并结合

近期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组织宣

传员对小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活动。

“针对消防通道经常被堵的情况，

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前几天，承办

检察官对小区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进行“回头看”，现场向物业管理人员

提问。

“我们张贴了消防通道标识，并根

据小区实际情况增加了停车位，方便

居民和访客临时停车。”物业管理人员

回答。

随后，检察官实地走访，看到相关

安全隐患问题已得到整改。检察机关

提醒，物业作为小区消防安全管理的

直接责任人，必须严格履行消防安全

责任，筑牢消防“防火墙”，共建平安

美好家园。

儿子、继女、丧偶儿媳、孙女，到底谁该赡养老人
一份检察建议
消除安全隐患□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

超 通讯员 王璐瑶

子女赡养老人既是传统
美德，也是法律义务。那么继
女、丧偶儿媳、孙女是否同样有
赡养义务呢？近日，记者到新
安县人民法院采访了一起赡
养纠纷案件。

关于丧偶儿媳是否对公婆具有赡养义务的问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

规定：“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

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

履行赡养义务。”依据此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对公婆

有协助赡养的义务，且此规定只适用于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若赡养人与配偶解除婚姻关系或赡养人

死亡的，则配偶一方的协助赡养义务自动解除。

关于成年孙女是否对祖父母具有赡养义务的

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

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

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

依据此规定，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

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祖父

母、外祖父母需要赡养；2.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

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3.孙子女、外孙子女有

负担能力。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则无法定的赡养

义务。

法官说，如果孙子女、外孙子女自愿进行赡养，

有利于发扬尊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应当

鼓励。

关于继子女是否对继父母具有赡养义务的问

题，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规定：“继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得

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

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

关系的规定。”

“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继父母与

生父母再婚的民事行为而形成的亲属关系，其本质

上是姻亲关系。”法官表示，继父母子女在事实上形

成了抚养关系，由直系姻亲转化为拟制血亲，从而

在法律上产生与婚生子女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判

断继子女对继父母是否具有赡养义务，要看继子女

与继父母是否形成抚养关系，一般从以下方面考

虑：继子女与继父母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达到一

定年限；继父或继母负担继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

一部分或全部；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予以生活上的

照顾、教育和保护。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

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

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这

既是情理中的道义，也是法理上的要求。本案中，

虽然长媳阿梅、孙女小雅没有承担赡养两名原告的

义务，但两人向法院表示，会在日常生活中多看望

老人，让二老度过一个祥和的晚年。

（文中名字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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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起诉讨要赡养费

新安县的李老汉夫妻今年已经80多岁，

他们育有两子一女，包括长子大壮、次子小军、

继女红红（李老汉继女）。大壮与妻子阿梅育

有一女小雅。2023年7月，大壮因病去世。

李老汉夫妻平日随次子小军生活，随着年

龄的增长，他们独立生活能力逐渐丧失，而且

身患疾病，无经济来源，赡养问题成了一大家

的“心病”。

今年4月，李老汉夫妻将阿梅、小雅、小

军、红红诉至新安县人民法院，要求四人共同

承担赡养费。

原被告双方对赡养义务起争议

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于赡养义务的承

担问题产生了争议。

李老汉夫妻主张：因为长子大壮因病去

世，所以长媳阿梅和成年孙女小雅均应承担长

子大壮的赡养义务。

阿梅主张：原告长子已病逝，其系丧偶儿

媳，不应对李老汉夫妻承担赡养义务。

小雅主张：其系孙女，不应对祖父母即李

老汉夫妻承担赡养义务。

红红主张：其系李老汗继女，赡养义务较

少，不应共同承担相同的赡养义务。

法院判决次子、继女承担赡养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无劳

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

赡养费的权利。现原告夫妻均已80多岁，身

体均有基础疾病，无劳动能力，缺少经济收入，

有要求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的权利。

法官表示，本案中，两名原告的长子大壮

已去世，阿梅作为大壮配偶，其协助赡养两名

原告的义务也随之解除；被告小雅作为两名原告

的成年孙女，在两名原告尚有子女作为赡养人的

前提下，也不具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被告红红

虽系原告李老汉继女，但其在两岁左右便跟随

其母至李老汉家生活，由两原告抚养教育长大，

因此被告红红对原告二人均负有赡养义务。

最终，法院判决两名原告随小军共同生

活，红红每月向两名原告支付赡养费；两名原

告产生的医疗费、住院费等其他费用，依据医

疗费票据，由小军、红红各承担一半。


